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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香港与拉脱维亚 

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内容摘要 

 

在该协定下： 

 

 香港公司在拉脱维亚所缴纳的税款，将可根据本港税例抵免香港就同一笔利润所征

收的税项，从而避免双重课税； 

 

 拉脱维亚向香港居民征收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税率（现时订有不同税率；在某些

情况下可高达 23%）将会降至 0%（如对象为公司）或降至不多于 3%（如属其他情况）； 

 

 拉脱维亚向香港居民征收股息及利息收入的预扣税税率（现时订有不同税率；在某

些情况下可高达 30%），亦会降至 0%（如对象为公司）或降至不多于 10%（如属其他

情况）； 

 

 香港的航空公司经营往来拉脱维亚的航线，只须就有关利润按香港税率缴纳香港利

得税；以及 

 

 香港居民在拉脱维亚就国际航运赚取的利润可获拉脱维亚豁免该等税项。 

 

 

香港与白俄罗斯 

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内容摘要 

 

在该协定下： 

 

 香港公司在白俄罗斯所缴纳的税款，将可根据本港税例抵免香港就同一笔利润所征

收的税项，从而避免双重课税； 

 

 白俄罗斯向香港居民征收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税率，将会由现时的 15%（如对象为

公司）及 13%（如对象为个人）降至 5%；如属航空器特许权使用费，预扣税税率将

进一步降至 3%； 

 

 白俄罗斯向香港居民征收股息的预扣税税率，会由现时的 12%（如对象为公司）或

13%（如对象为个人），降至 5%；而利息收入的预扣税税率，亦会由现时的 10%（如

对象为公司）或 13%（如对象为个人），降至 5%； 

 

 香港的航空公司如经营往来白俄罗斯的航线，只须就有关利润按香港税率缴纳利得

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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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居民如在白俄罗斯就国际航运赚取利润，将不再需要在该国课税。 

 

 

香港与巴基斯坦 

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内容摘要 

 

在该协定下： 

 

 香港公司在巴基斯坦所缴纳的税款，将可根据本港税例抵免香港就同一笔利润所征

收的税项，从而避免双重课税； 

 

 巴基斯坦向香港居民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及技术服务费的预扣税税率，均将会由现时

的 15%分别降至 10%及 12.5%； 

 

 巴基斯坦向香港居民征收股息的预扣税税率（现时订有不同税率；在某些情况下可

高达 25%）及利息收入的预扣税税率（现时订有不同税率；在某些情况下可高达

17.5%），则一律降至 10%； 

 

 香港的航空公司如经营往来巴基斯坦的航线，只须就有关利润按香港税率缴纳利得

税；以及 

 

 香港居民如在巴基斯坦就国际航运赚取利润，须在当地课税，但巴基斯坦将豁免该

等利润 50%的税项。 


